
中強光電優秀及弱勢獎助學金給付設置辦法 

本公司為獎勵認真求學、家境清寒並對光電產業有興趣之正修科技大學學生，特訂定本獎助

學金辦法(以下稱本辦法)。 

第一條 本辦法申請對象為正修科技大學電子工程、機械工程、電機工程、資訊工程、及工業

工程與管理系所大學三年級之清寒弱勢生及優秀生，公司可彈性調整申請系所。 

第二條 申請資格 

(1) 大一、大二學業成績達系所前 30%的在校學生，弱勢生大一、大二學業成績達系

所前 50%的在校學生。 

(2) 大一、大二操性成績皆達 80分以上。 

第三條 申請文件 

(1) 本辦法申請表正本，請親筆填寫並簽名。 

(2) 大學一、二年級成績單影本。 

(3) 弱勢生請附清寒證明文件，若因家庭遭遇重大變故而申請者，請檢附公私立醫

院診斷證明或其他相關文件。 

第四條 申請程序 

請於每年 11月底前，繳交申請表並委由系所受理報名，自行送件概不受理。 

第五條 審核程序 

(1) 由學校系所進行書面初審，學生提供履歷與自傳以及獲獎證明，公司代表面試

初審。 

(2) 由校方及公司代表組成評選小組進行複審，複審方式以指定題目進行專題簡

報，指定題目與複審時程將於初審名單確認後一併公告之。 

第六條 頒發方式 

(1) 每年頒發干名獎助學生。 

(2) 大三獎學金：每名當學期頒發兩萬五千元獎學金，次學期重新審查資格，如資

格符合可連續補助兩學期，共計新台幣五萬元。 

(3) 大四實習與獎學金：任一學期曾獲補助之大三獎助學生，於大四需至公司進行

為期一年的實習。實習期間除發放薪資外，每學期可獲得兩萬五千元獎學金，

共計新台幣五萬元。 

(4) 額外生活補助：如學生持有中低收入戶證明或重大變故證明，額外提供生活費

新台幣五萬元。 

(5) 本辦法之經費來源由中強光電股份有限公司以特定目的捐贈正修學校財團法人

正修科技大學支應之。 

第七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訂之。 

  



 

 

中強光電優秀及弱勢獎助學金申請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姓

名 

 系 

所 

 班

級 

 學

號 

 

身分證字號 出生年月日 聯絡電話 申請學生簽章 

  
 

 

檢 

附 

成 

績 

單 

大一學業平均成績(      )分 

達系所(       )% 內 

一般生：學業成績須達系所前 30%、 

弱勢生：學業成績須達系所前 50%、 

操性成績達 80分 

大二學業平均成績(      )分 

達系所(       )% 內 

一般生：學業成績須達系所前 30%、

弱勢生：學業成績須達系所前 50%、 

操性成績達 80分 

弱 

勢 

生 

證 

明 

文 

件 

□低收入戶：低收入戶卡(名冊)影本、學生證影本乙份 

□中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卡(名冊)影本、學生證影本乙份 

□家庭遭遇重大變故：公私立醫院診斷證明或其他文件、學生證影本乙份 

實

習 

履

約

切

結 

本獎學金之申請對象為大三學生，獲選之學生於申請當學期頒發兩萬五千

元獎助學金，並得於次學期重新審視資格，凡成績合格者，續領獎助學金。

任一學期曾獲獎助學金之同學，必須於大四至中強光電進行校外實習一年，

並由中強光電給付實習薪資及每學期頒發兩萬五千元獎學金。申請人以及

申請人家長已詳閱上述相關說明並同意之。 

                                           申請人簽名            

申請人家長簽名___________          

個 

資 

告 

知 

中強光電獎助學金基於「辦理學生獎助學金申請及審核」之目的，須蒐集

您的「班級、學號、姓名、連絡電話、身分證字號、出生年月日、全戶戶籍

資料」等個人資料，作為審核學生獎助學金資格之用。您可依法行使請求

查詢、閱覽、補充、更正；請求提供複製本；請求停止蒐集、處理、利用；

請求刪除個人資料等權利，請洽各系辦負責窗口。 

註：前述各項資料如未完整提供，將有可能影響您申請之資格。 


